




















深财购〔2020〕60号


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深圳市2021—2022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
的通知

各市级预算单位，各区财政局、大鹏新区发展和财政局、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七条第六款和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我局制定了《深圳市2021—2022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已经市政府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
特此通知。
[bookmark: OLE_LINK1]（此页无正文）
	


深圳市财政局
2020年12月24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深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0年12月24日印发


深圳市2021—2022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及限额标准

一、集中采购目录
凡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品目均须按规定委托集中采购机构采购。本文中“以上”包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如无特别说明，金额均指预算金额。
	序号
	品目
	编码
	说明
	采购规则

	货物（A）

	计算机设备及软件（A0201）
	电子商场直购或竞价

	计算机设备
	A020101
	
	

	1
	服务器 
	A02010103
	
	

	2
	台式计算机
	A02010104
	包含一体机。
	

	3
	便携式计算机
	A02010105
	
	

	4
	平板式微型计算机
	A02010107
	指平板电脑
	

	计算机网络设备
	A020102
	
	

	5
	路由器
	A02010201
	
	

	6
	交换设备
	A02010202
	指交换机
	

	信息安全设备
	A020103
	
	

	7
	防火墙
	A02010301
	
	

	输入输出设备
	A020106
	
	

	打印设备
	A02010601
	
	

	8
	喷墨打印机
	A0201060101
	
	

	9
	激光打印机
	A0201060102
	
	

	10
	针式打印机
	A0201060104
	
	

	显示设备
	A02010604
	
	

	11
	液晶显示器
	A0201060401
	
	

	图形图像输入设备
	A02010609
	
	

	12
	扫描仪 
	A0201060901
	
	

	办公设备（A0202）
	

	13
	复印机
	A020201
	
	

	14
	投影仪  
	A020202
	
	

	15
	多功能一体机
	A020204
	
	

	16
	通用照相机
	A0202050102
	指普通照相机
	电子商场直购或竞价

	17
	触控一体机  
	A020208
	
	

	文印设备
	A020210
	
	

	18
	速印机
	A02021001
	
	

	序号
	品目
	编码
	说明
	采购规则

	销毁设备
	A020211
	
	电子商场直购或竞价

	19
	碎纸机
	A02021101
	
	

	车辆（A0203）

	20
	乘用车（轿车）
	A020305
	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不超过（含）9个座位；不含专用车辆（特种、改装等）。
	竞价

	21
	客车
	A020306
	
	

	电气设备（A0206）

	电源设备
	A020615
	
	电子商场直购或竞价

	22
	不间断电源（UPS） 
	A02061504
	
	

	生活用电器
	A020618
	
	

	23
	空调机 
	A0206180203
	不含窗式空调和专业精密空调。
	

	         通信设备（A0208）
	

	传真及数据数字通信设备
	A020810
	
	

	24
	传真通信设备
	A02081001
	指各类传真机
	

	            广播、电视、电影设备（A0209）
	

	电视设备
	A020910
	
	

	25
	普通电视设备（电视机）
	A02091001
	不含监视、视频监控等设备
	

	视频设备
	A020911
	
	

	26
	通用摄像机
	A02091102
	不含专业摄像机
	

	其他货物

	27
	电梯
	A02051228
	100万元以上
	/

	28
	医疗设备
	A0320
	
	

	29
	教学专用仪器
	A033412
	
	

	30
	家具用具
	A06
	
	

	31
	复印纸 
	A090101
	不需编报采购预算和集中采购计划。
	电子商场直购或竞价

	服务（C）

	32
	信息技术服务
	C02
	100万元以上
	/

	33
	物业管理服务
	C1204
	
	/

	34
	保险服务
	C1504
	
	/

	35
	会议服务
	C0601
	
	定点采购


备注：上表中采购规则为“电子商场直购或竞价”的项目，400万元以下的，按照有关规定实施电子商场直购或竞价；400万元以上的，公开招标。
二、集中采购限额标准
（一）货物、服务、工程类项目的集中采购限额标准均为100万元。
（二）集中采购目录以外、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项目，由采购人按照规定委托社会采购代理机构实施采购;其中,重大采购项目应当由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实施。重大采购项目是指：单个项目预算金额或打包采购项目预算总金额1,000万元（含）以上的项目；或预算金额未达到1,000万元但涉及民生、社会影响较大的项目。 
（三）集中采购目录以外、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项目，由采购人按照预算支出管理规定和本单位内控制度自行采购。
三、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一）本市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类项目公开招标数额标准均为400万元。
（二）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其公开招标数额标准按照《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6号）执行。
四、对相关问题的说明
（一）关于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有关规定
除本文对采购规则有明确规定的项目以外，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上、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下的项目，由采购人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依法自主选择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或者单一来源采购方式（不包括竞价、跟标等其他采购方式）；选择采用非公开招标方式（仅限竞争性谈判或单一来源）采购的，由采购人按照本单位内控制度的有关程序决定。
    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项目，采购人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符合法定情形、申请采用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的，应当报请同级财政部门批准。
（二）关于政府采购政策的落实
采购人应当主动落实各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要求，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扶持贫困地区、中小企业、监狱企业和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发展，支持节能减排、环境保护。
政府采购原则上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确需采购进口产品的，采购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审核程序。
（三）关于政府采购信息公告
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中国政府采购网深圳分网）、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及其下属各分支机构的网站，为本市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
（四）关于科研仪器设备的采购
高校和科研院所采购科研仪器设备，按照《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深财购〔2019〕58号）执行。
（五）涉密项目的采购
涉密采购项目，按照涉密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执行。
五、采购人自行采购项目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规定，以下10类项目不论金额大小，均由采购人自行采购：
（一）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要紧急采购的项目；根据政策要求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
（二）通讯管网、水电气管道、给排水管网的租用或维护；气象雷达维护；邮政投递；影视作品和宣传公告的制作、发布、刊登、播放。
（三）土地、现存建筑或其他不动产的购买或租赁。
（四）活体动物、标本、化石、干尸实物及相应服务的采购；文物、美术作品实物及相应服务的采购；文艺演出、剧目的采购。
（五）直升机托管（不含直升机整机的采购）。
（六）应急抢险、抢修工程项目，且金额未达到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标准（以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相关部门规章为准）的。
（七）公务用车、船艇、直升机等使用的燃油及其他燃料；消防设备用气等。
（八）非政府独立产权，且物业管理主导权不属于政府机构的物业管理。
（九）机关事业单位组织的职业资格、技能资格、公职人员招录、辅警招录等相关考务工作（含考试场地租赁、命题、组织考试、体检等）；公职人员及辅警人员的体检。
（十）公共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用布草洗涤消毒服务、医疗废物处置服务。
上述项目预算金额达到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采购人应当在自行采购完成后三个工作日内，按照《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规定，在政府集中采购机构网站进行结果公告，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除外。
六、执行范围
全市统一按照《深圳市2021—2022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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